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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辨清代理关系，这场法律培训干货满满

“监护人就是法定代理人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不能随便找个人来

帮忙打官司？”这些在基层民事调解中频频“卡壳”的高频问题，该如何解决？日

前，龙华街道司法所特邀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璐璐，走进社区法学院

开展“民事调解纠纷中的法定代理人”专题培训，为社区相关工作者带来专业

系统的法律宣讲。

记者 张旺

培训中，王璐璐结合多年法

律实务经验，以基层调解实际需

求为导向，首先从概念、职责范

围、产生依据等八大维度，清晰

对比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的核

心区别，明确监护人是身份关

系、法定代理人是职能关系，监

护人通常即为法定代理人的核

心关联；随后针对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两类

主体，梳理不同人群法定代理人

的法律界定、主体范围，以及在

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精神障碍居

民婚姻家庭纠纷、失智老人赡养

纠纷等基层常见场景中的介入

情形与具体职责。

针对培训中重点强调的法

定代理人与诉讼代理人易混淆

问题，王璐璐不仅为大家厘清

了二者核心区别，还详细讲解

了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条件与主

体范围。在调解实操层面，培训

进一步明确了监护人及法定代

理人的法定顺位、身份确认的

材料依据———如户口簿、公证

书、法院文书等，并强调调解过

程中的意愿表达原则与协议签

署要求。

“此次培训将法律条文与

实操场景深度结合，既厘清了

法定代理人与委托诉讼代理人

的概念边界与操作要求，也填

补了以往工作中的知识盲区。”

龙华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培训现场

第一财经获悉，因“涉黑”等系列罪

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黄大发不服一审判

决，已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开

开庭审理，查明事实和证据，依法改判或

发回重审。”

日前，黄大发涉黑案一审宣判，湖北省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等 21项罪

名，判处黄大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 11名被告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十三年不

等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涉案人员违法所得及

其孳息、收益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黄大发的代理律师陈有西告诉第一财

经，除黄大发以外的 11名被告人此前签了

认罪认罚书。但在一审庭审阶段，12名被告

均否认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辩护律师对涉

黑犯罪的指控均作无罪辩护。

上诉状对一审判决进行了全面否定，

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

用错误，定罪错误，量刑错误”，并指出一审

“对并没有列为起诉被告的案外人井冈山

村集体企业江宏公司，剥夺其参加诉讼的

权利和辩护的权利，直接判决追缴案外人

3.5亿多财产”。

根据相关规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对该案进

行二审。根据死刑复核程序，若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核准。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核准死刑后，死刑裁定生效，进入执行程序。

2023年 5月 6日，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对外发布

通告，公开征集黄大发等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警方

通告称，湖北省公安厅异地用警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

获黄大发、熊大喜、魏汉元、程崇武等一批犯罪嫌疑

人。 据《法治日报》报道，该消息一出，随即引爆武汉

坊间舆论，关于黄大发等组织城中村改造暴力拆迁等

旧闻被陆续翻出并持续发酵，“这意味着，盘踞湖北武

汉多年、坊间传闻已久的‘黑老大’黄大发已落网”。

另据新华社报道，湖北公安机关 2024年打掉的黄

大发涉黑组织，是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湖北打掉

的最大、最有影响的涉黑组织。

黄大发，男，汉族，1961年 12月 27日出生，有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初中文化，居住地为湖北省武汉

市。据公开信息，1996年 9月黄大发从部队转业，出任

武汉市洪山乡井岗村党委书记兼武汉江宏集团有限公

司（已注销）董事长。此后黄大发涉足房地产行业。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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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个别劳动者喜欢利用工

作场所、工作时间和单位资源招揽私

活，如果这一行为没有征得单位同

意，可能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近期，我

们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就是当事人因

招揽私活而与公司产生的纠纷。

【起因】

钟表维修师违规被辞退

杨某某于 2007年 8月 1日入职

某钟表公司，在门店担任钟表维修

师。2024年，某钟表公司通过门店监

控发现杨某某存在两次违规行为。

第一次，杨某某指引来店顾客添

加其私人微信，并接收顾客手表，但

未在公司系统中录入维修数据。第二

次，杨某某给顾客的手表换电池，并

通过个人微信收款码向顾客收款数

百元，且在之后十几日的销售额日报

表中均无此笔收款记录。

杨某某辩称，第一次违规行为中

的女士并非修表顾客，而是朋友介绍

来咨询换表带的，他通过个人渠道帮

该女士配置了新表带，这一行为与本

职工作无关。关于第二次违规行为，

杨某某称后来已将钱款转给公司，只

是自己忘记了及时上报。

该钟表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

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可无补

偿地与当事人解除劳动关系……以

公司的资源招揽私活或从事与公司

经营相同的第二职业，损害公司利益

的。”公司晨会中也曾多次明确告知

员工：“顾客消费支付一定是对公司

账户，绝不允许转入员工个人微信或

支付宝……如有以上不当行为一律

严肃处理。”

某钟表公司认为，杨某某在工作

时间、工作地点让顾客添加个人微

信，接收顾客手表却未在公司系统录

入订单，且以个人二维码向顾客收

款，上述行为完全符合“以公司的资

源招揽私活，损害公司利益”的定义。

2024年 11月 4日，该钟表公司发布

公告解除与杨某某的劳动合同。

【争议】

员工行为是否构成招揽私活

杨某某不服，认为公司仅凭推断

认定其招揽私活，并无真凭实据，故

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某钟表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仲裁委

驳回了杨某某的请求。后杨某某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某

明知公司有定制表带业务，也明知公

司禁止以公司资源招揽私活，仍在工

作时间和地点接待朋友并通过个人

渠道为其定制表带；此外，杨某某通

过个人二维码收款，且收款后长达十

几日未向单位报告并转账，其“忘记

了”的解释缺乏合理性。一审法院采

纳了某钟表公司关于杨某某存在揽

私活行为的主张，判决驳回杨某某要

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诉请。杨某

某不服，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裁判】

构成严重违纪解除合法

本案的关键在于，杨某某的行为

是否属于未经公司同意招揽私活的

行为？某钟表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否

违法？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招揽私活是

指员工利用工作岗位所带来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资源、信息等优势，在工

作时间段为自己或他人招揽业务，从

中获取利益的行为。未经用人单位同

意而招揽私活，属于侵犯用人单位商

业利益的不诚信行为。

本案中，杨某某作为某钟表公司

的手表维修师傅，利用某钟表公司的

商誉结识顾客，并在某钟表公司的门

店接待顾客，未将该顾客的维修业务

纳入公司的正常经营范围，而是通过

个人渠道私下为顾客定制了表带。该

行为构成招揽私活，某钟表公司有权

依据规章制度对杨某某作出违纪处

理。此外，杨某某还存在以个人二维

码私自收款的行为，且未能及时向公

司报告并转账。

合议庭认为，某钟表公司通过员

工手册、晨会等多种方式反复强调，不

得以公司资源招揽私活，不得以个人

二维码收款。杨某某作为入职将近二

十年的老员工，对此理应知晓。其行为

不仅违背了劳动者的基本忠诚义务，

也直接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

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

综上，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武之歌，上海二中院原民庭法

官，现执行局团队负责人

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

用人单位负有忠诚义务，主要体现在

不得泄露商业秘密、不得从事竞业行

为等方面，劳动者利用工作场所、工

作时间、公司商誉等资源为自己或他

人招揽私活谋取利益的行为，从广义

上讲可以纳入竞业行为的范围。没有

经过用人单位同意的“招揽私活”属

于侵犯用人单位商业利益的不诚信

行为，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

有些劳动者心存侥幸，认为只要

不影响本职工作，偶尔在单位接点“私

活”无伤大雅。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是

利用用人单位的资源为个人牟利，直

接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随着用人

单位管理手段日益规范，监控录像、系

统操作记录等均可作为认定违纪事实

的有效证据，为此提醒广大劳动者，切

莫认为私活隐蔽而铤而走险，应增强

法律意识并加强职业操守，避免因小

失大。同时，建议用人单位制定明确的

规章制度，并通过培训、告知等方式确

保员工知悉相关内容，从而规范用工

管理，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来源：上海二中院）

员工在工作场所招揽私活，公司能否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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